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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作業要點 

106 年 1月 9 日行政院院授發資字第 1051501757 號函訂定 

 

一、 為提升行政院(以下簡稱本院)所屬各機關(構)資料中心運作效

率及管理效能，打造穩健、彈性、綠能之資訊基礎建設，藉以

提升電子化政府服務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院所屬各機關(構)及公立學校(以下簡稱

各機關)。但不包含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(構)、醫療機構、國

營事業、行政法人或預算來源為基金之機關(構)。 

三、 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 資料中心：指各機關為供資通訊系統正常運行所設置之基

礎及備援設施，其主要設施包含運算伺服主機、儲存設備、

網通設備、資安設備、環境控制設施及存放前述設施之實

體空間。 

(二) 雲端資料中心：指提供使用者隨需自助服務(On-demand 

self-service)、多元網絡存取(Broad network access)、

多人共享資源池(Resource pooling)、快速且彈性佈署

(Rapid elasticity)及服務可量測(Measured service)

五項特性之資料中心。 

(三) 通訊機房:指各機關為提供員工連結網際網路、內部使用

之資訊服務及維持與資料中心網路通訊，所設置之小型資

料中心，其設施僅限必要之網通設備、資安設備及供機關

在地專用資通訊服務運行所需之運算伺服主機。 

四、 各機關設置資料中心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本院各部及其所屬機關(構)需用之資料中心，應由本院各

部或其指定所屬機關統一設置共用資料中心；其所屬各級

機關(構)除符合第四款規定外，僅得設置通訊機房。         

(二) 本院所屬各委員會、各總處及其所屬機關（構）需用之資

料中心，除依法律規定或經國家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稱國

發會)同意得自行設置外，應共同設置共用資料中心；其

所屬各級機關(構)除符合第四款規定外，僅得設置通訊機

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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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院中央二級獨立機關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得自

行設置資料中心，或考量經濟規模及營運效益，使用前款

之共用資料中心；其所屬機關（構）僅得設置通訊機房。 

(四) 本院所屬三級機關設有資訊單位，且掌理全國性或特殊業

務者，應報請上級機關核轉國發會同意後，始得設置資料

中心。 

(五) 各機關置於通訊機房之資通訊服務，以五個為限。 

五、 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應綜合考量投資效益、服務水準要求、資訊

安全管理、法規遵循等因素，以自行建置、租賃或兩者併用之

方式，規劃資料中心最適營運模式。 

六、 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及本院訂定之

政府資通安全管理規定，辦理資料中心安全管理作業，維持資

料中心之安全及穩定運作。 

七、 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應視使用機關發展雲端運算服務需要及市場

雲端運算技術發展成熟度，逐步發展雲端資料中心。 

八、 資料中心所在地應位於我國境內。但因特殊情事須設置於境外

者，應報請國發會同意。 

資料中心所在地設置於境外者，設置機關應確保資料中心

所在國與我國簽訂司法互助條約或協定。 

九、 本要點生效日起新建置之資料中心，其能源使用效率應低於一

點六;生效日前已設置之資料中心，其能源使用效率不符前揭

規定者，應逐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。 

前項資料中心之能源使用效率量測基準，由本院另定之。 

十、 國發會應組成跨機關資料中心設置專案小組，就各機關資料中

心設置情形進行檢討；其設置要點，由國發會另定之。 

資料中心設置機關得組成跨所屬機關資料中心設置推動小

組(簡稱推動小組)，由該機關資訊長或指定副首長擔任召集

人，並由其資訊單位負責幕僚作業。 

前項推動小組之任務，包含資料中心設置相關之策略規

劃、人力及經費運用、進度管考、績效管理等事宜;推動小組

之組成、分工、會議召開頻率等事項，由資料中心設置機關自

行訂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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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應依第四點規定，統籌規劃本機關及所屬機

關資料中心及通訊機房之集中、移轉及管理工作，並擬訂整體

計畫送國發會核定後實施。 

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應定期檢討工作進度，並於每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前將資料中心設置進度送國發會備查；對於執行落後

事項應提出改善措施。 

國發會得就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情形辦理實地查核。 

十二、 資料中心之維持經費，由資料中心設置機關於本院核定之主管

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，每年統籌編列預算以為支應。 

資料中心之建置或擴充經費，得由資料中心設置機關申請

計畫以為支應，共用資料中心之機關，原則不再編列新購資通

訊設備之經費，原編列用於新購資通訊設備之經費，應由資料

中心設置機關統籌運用。 

通訊機房之建置、擴充或維持經費，得由各機關編列預算

支應。 

十三、 各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應配合資料中心設置之業務增減，將人力

相互支援，以有效運用人力資源。 

十四、 國發會得定期辦理績效評鑑，並對辦理資料中心績效優良機關

報請本院專案敘獎。 

十五、 各級地方政府及所屬機關(構)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 


